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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行政訴訟法

三級二審制之意義：

三級：所謂三級係指最高行政法院、高等行政法院及修法

後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，均為本法所稱之行政法院。

二審：係指行政訴訟程序中，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和交通裁

決事件，其第一審交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審理，而二審

則由最高法院審理；又通常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一審由高等

行政法院審理，第二審則交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。

十四、行政訴訟法

三級二審制之意義：

三級：所謂三級係指最高行政法院、高等行政法院及

修法後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，均為本法所稱之行政

法院。

二審：係指行政訴訟程序中，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和交通

裁決事件，其第一審交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審理，而

二審則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；又通常訴訟程序事件之第

一審由高等行政法院審理，第二審則交由最高行政法院

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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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會之定義：多數人民因特定共同目的所為暫時之集體行

進行為，稱為遊行。而依集會遊行法規定之遊行，係指於

市街、道路、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

集體行進。

遊行之定義：多數人民因特定共同目的所為暫時之集體

行進行為，稱為遊行。而依集會遊行法規定之遊行，係

指於市街、道路、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

場所之集體行進。


